关于适当放宽相关农业设施用地使用规定的建议
当前，设施农用地按照“农地农用”的原则进行监管。按照相关文件规定，设施农用地仅能用于农业生产中设备、原料、农产品临时存储、分拣包装、看护等用途，农地“农用”的概念局限于较传统的农业发展概念。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，上海的农业是都市农业。当前，上海农业的信息化、智能化、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，一二三产融合越来越紧密。但是设施农用地现有的政策严重滞后于都市农业发展的需要。

建议对设施农用地“农用”的标准进行重新界定，对确实服务于农业发展用途的用地应适当纳入设施农用地用途范围，例如用于农产品电商场地、农业生产技术培训、农产品展示、农产品营销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 1 页


